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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电子科技大学部门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各部门工会经费使用管理，根据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总工办发［2014］23 号）和四川省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贯彻全国总工会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有关规定的通知》（川工办

发［2015］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此办法。 

一、部门工会经费收入范围 

各部门工会的经费收入来源，主要是： 

1.本部门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2.学校按照相关规定划拨的部分福利费； 

3.学校工会给予部门工会的专项补助； 

4.同级党政给予工会的专项补助。 

二、部门工会经费支出范围 

部门工会经费应当全部用于为教职工服务和开展工会活动，其支出范围包括: 

(一)工会为教职工开展教育、文体、宣传等活动支出。 

1.教职工教育方面。用于开展教职工教育培训所需的教材、教学、消耗用品；

教职工教育培训所需的资料、教师酬金；优秀学员(包括自学)奖励；各类知识培

训等。 



2.文体活动方面。用于工会开展的各类教职工文体活动、节日联欢、文艺创

作、美术、书法、摄影等；文体活动所需设备、器材、用品购置与维修费；文艺

汇演、体育比赛及奖励费；各类活动中按规定开支的伙食补助费、夜餐费等；用

会费组织会员观看电影、开展春游秋游等集体活动。 

3.宣传活动方面。用于工会开展讲座、报告会等宣传活动；教职工读书活动、

网络宣传以及举办展览、板报等所消耗的用品、稿费等；工会组织的重大节日宣

传费；工会开设的阅览室所需图书、工会报刊以及资料费等。 

4.其他活动方面。除上述支出外，用于工会开展的技能竞赛费用及其他活动

的各项支出。 

(二)工会直接用于维护教职工权益的支出。包括工会协调劳动关系和调解劳

动争议、开展教职工劳动保护、向教职工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对困难

教职工帮扶、向教职工送温暖等发生的支出。 

(三)工会培训工会干部、加强自身建设及开展业务工作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包括开展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学习和培训所需教材资料和讲课酬金等；评选表

彰优秀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奖励；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工会经

审会以及工会专业工作会议；开展工会组织建设、建家活动、大型专题调研；经

审经费、工会办公、差旅等其他专项业务的支出。 

(四)由工会组织的职工集体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工会组织逢年过节

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以及会员本人过生日的慰问等。 

(五)以上支出项目以外的必要开支。 

三、严格控制部门工会经费开支 

各部门工会要严格控制工会经费开支，各项开支实行工会委员会集体领导下

的主席负责制，重大开支集体研究决定。每年工会经费的使用情况应向二级教（职）

代会公布。不准将工会经费用于服务教职工和开展工会活动以外的开支。 

1.不准用工会经费购买购物卡、代金券等，搞请客送礼等活动。 

2.不准违反工会经费使用规定，滥发津贴、补贴、奖金。 

3.不准用工会经费支付高消费性的娱乐健身活动。 

4.不准单位行政利用工会账户，违规设立“小金库”。 

5.不准截留、挪用工会经费。 



6.不准用工会经费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或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经济担保。 

7.不准用工会经费报销与工会活动无关的费用。 

特此通知。 

 

 

                                       电子科技大学 

                                    2016 年 3 月 14 日 


